
2018年9月25日 星期二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9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资产包
编号：Z318SH10G0121-2,签订日期为2018年8月31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将其对下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
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信达资产浙江省分公司联系电话：0571-85779673
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联系电话：0574-87196666-183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4-818918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28（浙商资产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5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3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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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慈溪
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慈溪
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象山
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市科技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慈溪
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慈溪
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慈溪
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象山
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余姚
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镇海
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镇海
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余姚
分行

债务人名称

浙江和慧纺织
实业有限公司

奇迪电器集团
有限公司

象山糖烟酒菜
有限公司

宁波文昌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赛亿电器集团
有限公司

慈溪恒丰纸业
有限公司

慈溪市枝颖电
子电器有限公
司

宁波晨星服饰
有限公司

余姚市劳时塑
胶有限公司

宁波永联沥青
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黑松工具
有限公司

浙江新纶化纤
有限公司

截至2018年3月20日（外币按当日汇率折算）

借款合同编号

慈溪2010
总协0045
号

慈溪2014人借0211

慈溪2014人借0205

慈溪2015人借0058

慈溪2014银承0380

慈溪2014银承0464

象山中小2014人借字174号

象山中小2014人借字280号

象山中小2014人借字288号

象山中小2013人借字424号

象山中小2013人借字452号

科技2013中小人借0137

科技2014中小人借0023

科技2013中小人借0136

慈溪2015人借0179号

慈溪2015人借0086号

慈溪2015人借0087号

慈溪2015人借0100号

慈溪2015人借0078号

慈溪2015人借0079号

慈溪2015人借0148号

慈溪2014人借0473

慈溪中小2014人借0092

慈溪中小2013人借0331

象山中小2014年人借361号

象山中小2015年人借191号

象山中小2015年人借158号

象山中小2015年人借110号

象山中小2015年人借107号

象山中小2014年人借544号

象山中小2015年人借023号

余姚2013人借0436

余姚2013人借0226

余姚2013人借0235

余姚2013人借0237

余姚2014银承0141

余姚2014人借0183

余姚2014银承0057

余姚2014人借0162

余姚2014人借0317

镇海2014人借0437

镇海ZX15银承0006

镇海中小2015人借0009

镇海中小2014人借0237

镇海中小2015人借0007

镇海中小2015人借0044

余姚2011
总协0072
号

慈溪2014人借0610 慈溪
2014人借0610补001

慈溪2014人借0617 慈溪
2014人借0617补001

慈溪2014人借0614 慈溪
2014人借0614补001

慈溪2014人借0087

慈溪2014人借0080

慈溪2014人借0483 慈溪
2014人借0483补001

余姚2015银承0144

余姚2015银承0145

2015年余字199号
LC1904715000199

2015年余字176号
LC1904715000176

2015年余字330号
LC1904715000330

2015年余字329号
LC1904715000329

2015年余字389号
LC1904715000389

2015年余字421号
LC1904715000421

2015年余字522号
LC1904715000522

本金

29,985,
000.00

20,789,
264.43

6,995,
174.48

4,673,
218.98

28,056,
333.06

962,
563.02

3,655,
338.49

1,474,
524.33

4,754,
012.62

3,751,
543.84

2,387,
939.04

49,078,
904.38

欠息

10,928,
922.28

11,394,
823.10

2,556,
346.15

1,776,
907.16

11,201,
327.22

1,997,
520.97

2,471,
439.97

1,503,
774.98

4,032,
655.10

1,143,
648.54

3,823,
449.36

7,716,
176.17

担保人

泸州好时纺织服
装有限公司、浙
江和慧纺织实业
有限公司、岑文
杰、吴美芬

康福得塑化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奇迪电器集团有
限公司、奇迪电
器集团浙江奇迪
空调有限公司、
周奇迪、成建英

象山糖烟酒菜有
限公司、张世红、
黄亚萍

宁波文昌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王
建平、姜松霞、陈
胶州

慈溪赛亿投资有
限公司、宁波百
基乐制冷设备有
限公司、宁波市
方圆电器有限公
司、蔡伯南、沈燕
侠

吴红军、徐波夫
妇

慈溪市亨尔宝电
器有限公司、周
栋、钱旭能

石伟敏、赵圣玉

劳永丰、金君

宁波柏宁贸易有
限公司、宁波盛
泰电力燃料有限
公司、宁波威润
物资有限公司、
蒋国平、刘虹

黄跃、丁蕾

浙江新纶化纤有
限公司、余姚市
宇岭化纤有限公
司、浙江新盛锦
纶有限公司、杨
召康、蒋志芬、杨
伯南、熊满珍

抵押物

慈溪杭州湾新
区崇寿镇海南
村工业房地产，
房产面积
31450.77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
面积13864平
方米。

慈溪周巷镇笆
西村工业房地
产，房产面积
14040.88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
面积16156.20
平方米。

象山县丹东街
道田洋里村北
侧工业用地，土
地使用权面积
12857.35平方
米。

1.宁波市高新
区翔云路100
号科贸中心
016幢（3-7）、
（3-14）、
（3-15）、
（3-33）、
（3-34）办公用
房，合计409.15
平米。 2.宁波
市鄞州区金地
花园3幢3单元
205室住宅，面
积96.51平方
米。

/

/

/

/

/

/

化纤生产流水
线四条

序
号

13

14

15

16

合计

债权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仑
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市鄞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市江东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象山
支行

债务人名称

宁波科泉物资
供应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东
方有色金属铸
造厂

宁波华贸进出
口有限公司

象山南方水产
食品有限公司

截至2018年3月20日（外币按当日汇率折算）

借款合同编号

北仑春晓2014人借008

鄞州中小2015人借010

鄞州中小2015人借014

鄞州中小2015人借015

鄞州中小2015人借016

江东2013
总协064号

象山2011
总协字
0040号

江东2015人借172号

江东2015人借176号

江东2015年进押字AB986
号

江东2015年进证字565号
LC1902415000565

江东2015年进证字655号
LC1902415000655

江东2015年进证字715号
LC1902415000715

江东2015年进证字739号
LC1902415000739

江东2015年进证字764号
LC1902415000764

江东2015年进证字765号
LC1902415000765

江东2015年进证字784号
LC1902415000784

江东2015年进证字785号
LC1902415000785

江东2015年进证字809号
LC1902415000809

象山2013人借字300号

象山2013年人借字301号

象山2014年人借字038号

象山2014年人借字044号

象山2014年人借字074号

象山2014年人借字099号

象山2014年人借字103号

象山2014年人借字144号

象山2014年人借字148号

象山2014年人借字156号

象山2014年人借字178号

象山2014年人借字221号

象山2014年人借字222号

象山2014年人借字200号

象山2014承兑汇票0056

象山2014承兑汇票0082

ACSF190411400000034D

ACSF190411400000035D

ACSF190411400000041D

ACSF190411400000053D

ACSF190411400000141D

ACSF190411400000142D

ACSF190411400000165D

ACSF190411400000166D

ACSF190411400000167D

ACSF190411400000250D

ACSF190411400000251D

ACSF190411400000253D

ACSF190411400000254D

ACSF190411400000255D

ACSF190411400000256D

ACSF190411400000320D

ACSF190411400000322D

ACSF190411400000323D

ACSF190411400000324D

ACSF190411400000325D

ACSF190411400000367D

ACSF190411400000368D

ACSF190411400000369D

ACSF190411400000381D

ACSF190411400000382D

ACSF190411400000412D

ACSF190411400000439D

本金

69,800,
215.36

6,109,
963.75

21,618,
180.13

70,513,
682.46

324,605,
858.37

欠息

17,666,
159.95

1,970,
419.84

9,049,
054.97

295,
278.70

89,527,
904.46

担保人

上海中强能源
（集团）有限公
司、启东海天蜃
景滨海生态园有
限公司、南通塘
芦港滨海生态园
有限公司、郑永
华、黄春花

李得可、邱明德、
王梦燕、冯存心、
孙翠珠、夏金飞、
李剑波、刘菊兰、
叶克佩、陈国海、
章盛臻、张曙峰

宁波嘉汇华贸进
出口有限公司、
黄帅高、林芳芳

宁波陆晟食品加
工有限公司、象
山海阳食品有限
公司、象山南方
水产食品有限公
司、象山正鸿房
地产有限公司、
宁波华翔担保有
限公司、象山县
中小企业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陆
永备、胡小平

抵押物

江苏省启东市
近海镇东侧
100000平方米
土地。

宁波市鄞州区
园丁街商业用
房3套，面积共
计247.34平方
米。

慈溪市龙山镇
慈东滨海区工
业房地产，土地
面积49030.00
平方米，厂房面
积12885.46平
方米。

1.象山晓塘乡
台宁头工业用
房，建筑面积
1189.2平方米，
土地面积
5878.78平方
米。 2.象山石
浦镇兴港西路
(水产品加工园
区）工业用房，
建筑面积
3360.33平方
米，土地面积
5421.96平方
米。 3.象山石
浦镇兴港西路
水产品工业园
区工业用房，建
筑面积
14919.96平方
米，土地面积
17738.6平方
米。

法院公告
2018年9月25日

（2018）浙0110民初12392号
金菊兴：本院受理原告张德怀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采取其 他 方 式 送 达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告 知 审 判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并 定 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 上 午 9 时

20 分 在 本 院 瓶 窑 人 民 法 庭 第 五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3328号

谢爱娣：本院受理原告卢剑平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采取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9 时 40 分在本院瓶窑
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1030号

赵志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燕飞诉被告赵
志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8）浙 0110 民
初 11030 号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0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六
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